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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折旧新政下固定资产的会计处理

丁丽琼

（广东粤剧院，广州 510018）

【摘要】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精神，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了固定资产加速

折旧新政，但对其账务处理时准则并未做出相应规定，在实际工作出现了不同的处理方法。本文对彭新媛同志《例

解固定资产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的会计处理》一文存在的问题做出改进，以期为所得税纳税人的会计实务操

作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会计处理

《财会月刊》2015年第 13期刊登了彭新媛同志的《例
解固定资产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的会计处理》（以下

简称《彭文》）。笔者通过认真研读后，发现该文对固定资

产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的会计处理存在不妥之处，

现提出并与彭新媛同志商榷。

一、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新政概述

为放宽加速折旧政策的适用范围，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于2014 年10 月联合发布了《关于完善固定资产加速
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75号），该文件
对固定资产缩短折旧年限或采取加速折旧做出新的规定：

1. 对生物药品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铁路、船舶、
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等 6个行业的企业自 2014年 1月 1日后新购
进的固定资产，可缩短折旧年限或采取加速折旧的方

法。其中的小微企业 2014年 1月 1日后新购进单位价值
在 100万元内用于研发和生产经营共用的仪器、设备允
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税前扣除，单位价值在

100万元以上的可缩短折旧年限或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
2. 对所有行业企业 2014年 1月 1日后新购进单位价

值在 100万元内专门用于研发的仪器、设备，允许一次性
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税前扣除，单位价值在100万元以上
的可缩短折旧年限或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

3. 对所有行业企业持有的单位价值不超过 5 000
元的固定资产，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税前

扣除。

二、《彭文》在折旧新政下会计处理存在的问题

固定资产折旧新政下《彭文》认为有两种会计处理方

法：一是将固定资产购置费等直接记入相关的成本费用

科目，不再通过“固定资产”科目核算；二是购入时按正常

程序通过“固定资产”科目核算，同时再按其原值全额计

提折旧处理。

由于第一种处理方法的实质是直接将固定资产（价

值）成本费用化的账务处理，在账面上不体现为固定资

产，这显然是与财税［2014］75号文件规定不相符的（首先
是固定资产，才适用折旧新政），因此该方法不为《彭文》

所推荐。

《彭文》建议企业采用第二种方法，认为其更能完整

地反映该项经济业务活动，便于固定资产管理及后续资

产的处置。因此，《彭文》例解了折旧新政出台后针对固定

资产一次性计入成本费用的会计处理。那么，《彭文》认为

的这种会计处理是否恰当？

无论是会计准则还是税法规定计提折旧年限均不低

于 12个月，否则就称不上是“固定资产”；同时，作为当月
新增的固定资产是不可以当月计提折旧的。因此，《彭文》

在购入当月就按其原值全额计提折旧的处理（从其案例

中可得知）是欠妥的。

此外，我国会计准则和税法还对企业的固定资产做

出相关规定。其中，会计准则规定：“固定资产的使用寿

命、预计净残值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更”；“固定资产的

折旧方法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更”。企业所得税法规定：

“固定资产按照直线法计算的折旧，准予扣除”；“固定资

产的预计净残值一经确定，不得变更”。

企业于2014年1月1日前、后购入同类固定资产，《彭
文》对其前、后所采取的会计处理方法显然是不一致的，

这也不符合上述会计准则及税法规定。

三、对《彭文》会计处理的改进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年第 63号《关于发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类，2014
年版）〉的公告》和 2014年第 64号《关于固定资产加速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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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税收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企业在计提固定资产折旧

时允许存在会计处理与税务处理上的差异，第 63号公告
是通过新所得税申报表的形式确认，企业需要填写执行

固定资产折旧新政产生的纳税调整。而如果按照《彭文》

的处理方法就不存在纳税调整，也就不需要填列该表了。

因此，笔者以为符合折旧新政的固定资产该“一次性

计入当期成本或费用”只需纳税调增当年购进时计提的

折旧额（即调减应纳税所得额）。因折旧额已全额在税前

扣除，以后年度会计上计提的折旧费用则应在计提当年

进行纳税调减处理（即调增应纳税所得额）。现对《彭文》

中的例子略作修改并加以说明。

四、举例引入

例：2014年 9月，山东雨润食品有限公司接到主管税
务机关通知，对 2014年 1月 1日后新购进用于研发的仪
器、设备，单位价值不超过 100万元的以及持有的单位价
值不超过5 000元的固定资产一次性计入成本费用。经核
查，2014年2月，雨润公司购置用于研发新产品的数控设
备 1台，原值为 600 000元，截至 8月份已提折旧 100 000

元；购置单位价值 4 500元的电子设备 20台，固定资产原
值合计为 90 000元，其中，食品净化等生产车间领用 15
台，截至 8月份已计提累计折旧 11 250元，管理部门领
用 5台，已计提累计折旧 3 750元。2014年 9月，为研发
新工艺，雨润公司又购入机械设备1台，价款850 000元，
进项税金 144 500元，以银行存款支付。由于会计准则缺
乏明确规定，公司财务人员宋某在进行会计核算时不禁

产生疑问：对于固定资产一次性计入成本费用的情况，企

业应当如何进行会计处理？假设上述设备预计使用年限

均为3年，净残值为0。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63号和64号，雨润

食品公司相关税务与会计处理如下：

数控设备月折旧额=600 000÷36=16 666.67（元）
机械设备月折旧额=850 000÷36=23 611.11（元）
电子设备月折旧额=90 000÷36=2 500（元）
设备于 2014年购入时按正常程序通过“固定资产”

科目核算，各年会计计提的折旧及税法允许扣除的折旧

如纳税调整表所示（表中金额差异由于四舍五入造成）。

时 间

2014年12月

2015年12月

2016年12月

2017年12月

合 计

会计计提的折旧

数控设备

166 666.67

200 000.00

200 000.00

33 333.33

600 000.00

机械设备

70 833.33

283 333.33

283 333.33

212 500.00

850 000.00

电子设备

25 000

30 000

30 000

5 000

90 000

税法允许扣除的折旧

数控设备

600 000

0

0

0

600 000

机械设备

850 000

0

0

0

850 000

电子设备

90 000

0

0

0

90 000

纳税调整

数控设备

-433 333.33

200 000.00

200 000.00

33 333.33

0.00

机械设备

-779 166.67

283 333.33

283 333.33

212 500.00

0.00

电子设备

-65 000.00

30 000.00

30 000.00

5 000.00

0.00

合 计

-1 277 500.00

513 333.33

513 333.33

250 833.33

0.00

单位：元纳税调整表

2014年9 ~ 12月（汇总）计提折旧会计处理为：
借：研发支出

137 500（166 666.67-100 000+70 833.33）
制造费用 7 500（18 750-11 250）
管理费用 2 500（6 250-3 750）
贷：累计折旧——数控设备 66 666.67

——电子设备 10 000
——机械设备 70 833.33

2015 ~ 2017年计提折旧会计处理同上，只是金额不
同，在此不再赘述。

2014年末在进行所得税汇算时，由于三种设备会
计上计提的折旧为 262 500元，税法允许扣除的折旧为
1 540 000元，因此需调减应纳税所得额 1 277 500元，做
递延所得税费用会计处理：

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319 375（1 277 500×25%）
贷：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 319 375

同理，2015年末在进行所得税汇算时（2016 ~ 2017年
会计处理相同，金额不同，在此不再赘述），需做递延所得

税费用会计处理：

借：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 128 333.33
贷：递延所得税资产128 333.33（513 333.33×25%）

综上，《彭文》建议企业采用第二种方法同样存在不

符合会计准则与税法相关规定的问题。此外，固定资产

加速折旧新政也为企业纳税筹划提供了更大的会计选

择空间，但这需要会计人员具有较高的政策把握水平，

细读新政内涵及其适用范围，掌握政策要领才能用好用

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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